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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2    
 

從「超國界民事訴訟原則」論民事訴訟中法院 

與當事人之任務分配 
—「協力」作為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  
 
編目：民事訴訟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228期，頁26~52 

作者 沈冠伶教授 

關鍵詞 超國界民事訴訟原則、訴訟標的、協力、集中審理、事證蒐集 

摘要 

在當事人與法院之任務分配上，我國民事訴訟法就訴訟標的之特定及

事實、證據之蒐集，強調當事人與法院及當事人彼此間之協力，以期

能公平、適時、適正地解決民事紛爭，此與超國界民訴原則之基本精

神相符。有關法官之協力，包含訴訟標的之特定與事實、證據及法律

上爭點之確認、闡明，以保障當事人聽審請求權及適時審判請求權，

並尊重當事人關於程序之處分權。而當事人之協力不應僅為其義務，

本於公正程序請求權之法理，亦應承認是其權利。 

重點整理 
超國界民訴

原則之簡介 

一、民事訴訟程序之整合在最近受到重視，其中最重要

者為 2004 年由美國法律學會及國際統一私法學會

所提出之「超國界民事訴訟原則」，特別受到歐盟

國家關注，2013 年 10 月，歐洲法律學會及國際統

一私法學會也開始進行研擬歐洲民訴規則之計劃。

二、美國法律學會及國際統一私法學會嘗試結合普通法

系與大陸法系建構民事訴訟制度之方法，進而提出

共通原則，雖然團隊成員多數為大陸法系的代表，

但完成之超國界民訴原則仍未完全側重於大陸

法，仍受普通法相當之影響。 

三、超國界民訴原則內容，主要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

為憲法上訴訟權保障及基本程序保障，第二層次為

訴訟程序之模式架構與進行方法之指導性原則，第

三層次為其他框架性或個別性的重要規定，例如：

訴訟費用的擔保、非當事人意見的提出。 

四、就個別條文而言一共有 31 條，規定之主要事項依

序如下：(一)法院及其法官之獨立性、中立性及專

業上資格；(二)國際審判管轄權；(三)當事人之程序

上平等；(四)尋求律師之權利；(五)合法之通知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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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超國界民訴

原則之簡介 

審；(六)法院語言；(七)司法救濟之適時性；(八)暫

時處置及暫時權利保護；(九)程序之結構；(十)當事

人之程序發動及訴訟標的；(十一)當事人及其律師

之義務；(十二)多數之請求及當事人、訴訟參加；(十

三)對於程序標的之第三人意見(法庭之友意見提

出)；(十四)法院之程序指揮責任；(十五)未經實體

審查之駁回及缺席判決；(十六)對於資訊及證據之

接近；(十七)制裁；(十八)證據法上之拒絕權及豁

免；(十九)言詞及書面審理；(二十)程序之公開；(二

十一)舉證責任及證明度；(二十二)事實及法發現之

責任；(二十三)裁判及裁判理由；(二十四)和解；(二

十五)費用；(二十六)判決之即時執行；(二十七)救

濟程序；(二十八)重複起訴禁止及既判力；(二十九)

有效之執行；(三十)裁判之承認；(三十一)國際司法

合作。 

五、從上述規定可以發現，貫穿超國界民訴原則之中心

思想，係法官與當事人及律師對於程序進行之協

力。 

起訴狀要求

與訴訟標的 

一、超國界民訴原則，採納較為接近大陸法系對訴狀之

要求，即原告必須為一定之事實及法律上之主張(事

實訴狀)，但訴訟審理之範圍非以原告所主張、特定

之範圍為限，還包含對造之抗辯事項。也就是本於

同一事實上基礎之請求原則上均應在同一訴訟一

次解決，既判力及重複起訴禁止原則之適用範圍較

廣，寬認訴之變更、追加及反訴，如有正當理由，

且不致訴訟不合理地延滯或有其他不正結果時，即

得為之。 

二、當事人於書狀先行階段，必須合理地詳述相關事

實、法律上主張，所請求之裁判為何及特定可得調

查之證據以支持其主張。但當事人一方有正當理由

不能合理地詳述相關事實或特定證據時，法院應考

量事證於程序後階段提出之可能性而許可之。關於

起訴狀之要求，必須平衡兼顧當事人接近法院之權

利、權力保護之有效性及訴訟經濟。起訴狀具有特

定訴訟標的(審判範圍)及過濾不必要之訴訟，促進

審理集中化。從超國界原則可見我國民訴法的修正

符合世界潮流。 

三、針對訴訟標的，我國法院向來以「實體法上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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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起訴狀要求

與訴訟標的 

權基礎」作為界定訴訟標的之標準。此為德國實務

在二十世紀初期之見解，但現今已無採此見解；從

超國界民訴原則中亦可得知，訴訟標的即審判之範

圍，並非僅依原告所主張之法律上基礎而定，重要

的是紛爭之原因事實。超國界民訴原則規定，訴訟

程序之開始由原告發動，相當於我國所採處分權主

義第一層面內容，訴訟範圍由當事人所提出訴狀上

主張及抗辯所決定，且包含之後的修正。判決既判

力之範圍，係由當事人於訴狀上之請求及抗辯定

之，目的在避免前後之二重訴訟。 

四、我國實務向採舊訴訟標的理論見解，導致同一當事

人就同一紛爭難有利用同一道程序一次解決。學者

為解決新舊訴訟標的理論之爭議，基於處分權主

義，訴訟標的之界定，應由原告予以決定、選擇，

訴訟標的之特定，並非絕對單一之標準，而是依照

原告選擇具有相對性(即訴訟標的相對論)；另外我

國亦受美國影響而提出「浮動的訴訟標的理論」，

此見解認為，訴訟標的並非一成不變，起訴時點訴

訟標的特定任務，乃由原告之處分為之，但在訴訟

程序進行中，訴訟標的會隨被告之防禦事項及訴訟

行為有所浮動，例如：甲乙訂有買賣契約，甲持有

乙為交付買賣價金而簽發之票據一張，甲僅以票據

請求權作為訴訟標的，乙也僅以票據請求權存否提

出抗辯，未提出原因債權之抗辯時，僅以票款請求

權作為法院審理範圍；但若乙抗辯根本沒有簽發該

票據之原因債權存在時，價金債權之存否將成為攻

擊防禦之重點，也應該認債權之存否成為訴訟標的

之範圍。 

五、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規定

可知，在判斷訴訟標的為何時，一方面無法脫離原

告主張之事實，另一方面必須確認原告起訴之意

思，提起訴訟之目的為何。在當事人起訴範圍內，

由法官向當事人曉諭或提示終局解決紛爭之可能

性，法院之闡明對象也不限於原告。在確認訴訟

中，法官應注意得否提起其他訴訟，例如：給付訴

訟之情形。在此種情形法院仍應為闡明，讓原告得

為訴之變更，即便採舊訴訟標的理論，也要闡明是

否主張依其聲明及事實所得主張之全部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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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起訴狀要求

與訴訟標的 

係，如原告表明意欲紛爭一次徹底解決，就有全部

主張之意思，應承認其得為訴之合併或追加。結果

上審理範圍與採新訴訟標的理論相同，可認識法院

審理對象，使判決之既判力範圍明確化可得預見。

集中審理及

爭點整理之

協力 

一、在訴訟中間階段，若有必要，法院應召開擬定程序

進程之會議、訂定程序進行之時間表、判斷適於先

處理之事項。準備階段作為法院期日之一部分，而

非法院之審前階段，應依照個案之性質彈性運用。

超國界民訴原則認為，應該強調法院之主動角色(原

則第 14 條)，另外基於公平正義之利益，法院有責

任於使當事人為法律上或事實上陳述之修正，且補

充因修正而生之法律上理由及證據(原則第 22 條第

2 項第 1 款)，甚至命調查當事人之前未聲請調查之

證據(原則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並得本於當事人

所未提出之法律上理由或關於事實、證據之解釋為

裁判(原則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款)。 

二、我國 2000 年修法採取之集中審理原則，大致上與

前述原則相符，我國雖屬大陸法系，自起訴後由法

院以接續之期日進行審理，但不論大陸或普通法系

國家之發展，均朝向適當地擴大法官職權而對案件

進行管理，並非放任當事人左右程序之進行。我國

對言詞辯論之準備，由法院依案件性質及複雜程度

裁量決定適當之方式，以整理爭點，以便集中於爭

點進行證據調查，避免程序散漫。我國在整理爭點

時，法院可確認原告訴之聲明為何及應如何理解其

聲明後，審查訴之合法性，就原告主張之權利及事

實為一貫性審查，就被告之抗辯及陳述為重要性之

審查，此後才開始進行證據上之爭點整理及證據調

查。雖然我國之上開規定較超國界民訴原則更為詳

盡，但該原則更強調法院與當事人(尤其是律師)之

協力合作，且當事人之協力不僅為義務更為權利，

因此當事人負有協力促進訴訟之義務(原則第 7 條

第 2 項)及誠信義務(原則第 11 條第 1 項)。當事人

與法院共同負有促使程序之進行公正、效率及適時

之責任，當事人亦不得為程序濫用之行為，例如：

干涉證人或毀損證據(原則第 11 條第 2 項)。法院應

積極地管理程序，行使裁量權以使紛爭之處理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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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集中審理及

爭點整理之

協力 

平、有效率及適時(原則第 14 條第 1 項)。 

三、超國界民訴原則明定，對無正當理由不遵守訴訟規

則或法院所定期間及期限之當事人或律師施以制

裁(原則第 7 條第 2 項)，我國民訴法亦有逾期失權

之規定。失權之措施，係案件管理之必要手段，為

達成審理集中化具有目的性、合比例性，並未違

憲。超國界民訴原則中對於無正當理由違背審理計

畫所定時程表之制裁對象，除當事人外，亦包含律

師，就我國實務而言，少有能對律師請求損害賠償

責任之情形，為了使律師得以參與審理計畫，或許

可考慮增訂對律師課以一定制裁之規定。 

證據蒐集與

事案解明之

協力 

一、大陸法系國家採取事實訴狀制度，要求當事人在起

訴時就應提出具體事實及特定證據方法，在證據開

示制度上較為薄弱。超國界民訴原則則嘗試整合，

規定法院及當事人應得接近取得關連性、非密匿特

權之證據，包括當事人證言、證人證言、專家證言、

文書、實地勘驗，或在適當情況下對人的身體、精

神檢查所得的證據，當事人亦有權利提出被賦予證

據效力之陳述(原則第 16 條第 1 項)。基於一造之即

時請求，法院應命他造當事人提出由其所有或控制

下具關連性、非密匿特權且得合理特定之證據。於

有必要且公平之情形，亦得對第三人請求提出。受

請求之人不得以該證據之提出對其不利作為拒絕

之理由(原則第 16 條第 2 項)。為便利接近取得資

訊，一造律師得與潛在之證人進行自願性訪談(原則

第 16 條第 3 項)當事人、證人和專家證人之調查應

經法庭程序。一造當事人有權直接對於經過法院或

他造當事人先行訊問之證人或專家證人為補充詢

問(原則第 16 條第 4 項)。不論是否為當事人，揭示

提出證據之人皆有權利要求法院保護，避免不當之

秘密揭露(原則第 16 條第 5 項)。法院應自由評價證

據，且不應因證據之種類或來源而不正當地決定證

據之重要性(原則第 16 條第 6 項)。 

二、由上述規定可知，超國界民訴原則就事實證據雖未

採取自動揭示制度，但對與訴訟有關之所有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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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證據蒐集與

事案解明之

協力 

仍課以當事人一造對他造當事人及法院負有一般

性之開示義務。超國界民訴原則將當事人本人與其

他證據方法等同視之，而在自由心證之範圍內得考

量當事人所涉之利益何在。有些國家雖禁止律師與

潛在之證人接觸，但如此一來可能妨礙證據之接近

且不利於證據提出之準備，故為超國界民訴原則所

不採。 

三、我國 2000 年民訴修正亦大幅充實事證開示制度，

當事人一般文書提出義務與國際發展趨勢相符，但

從民訴法第 203、269、277 條但書可知，我國法官

與當事人兩造就證據蒐集及事案解明係協力為

之，甚至在一定狀況下，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民

事訴訟法第 288 條)。當事人應提出之文書證據或忍

受進行勘驗之範圍不限於當事人間法律關係所作

者，擴大為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而作者(民事訴

訟法第 344 條第 1 項第 5 款)，此係包含當事人就其

實體及程序上之法律關係、爭點、攻擊或防禦方法

等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文書，使文書提出義

務一般化。如此規定與超國界民訴原則類似，未採

普通法上之自動開示制度，另外承認當事人對與訴

訟有關之證據有接近取得之權利，並由法院審查重

要性、正當性、關連性以決定是否命提出。當事人

一造無正當理由，不協力提出事實、證據，則視其

依法院所命應為之協助行為，課以不同之制裁效

果，例如：不為具體陳述，則擬制自認；不為證據

提出，得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關於該證據之主張

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考題趨勢 

一、 我國民事訴訟法在經歷多次修法後，已經從繼受單一國家法制，

轉向參考多國立法發展出符合我國特點的民事訴訟法。 

二、 與超國界民訴原則相符者，除前面所整理者外，包括當事人本人

訴訟，當事人對證人及鑑定人有發問權等，可見我國民訴精神與

世界潮流相符，而「協力」就成了 21 世紀民事訴訟基本原則。

三、 而我國在法官闡明上進一步規定事項及範圍，包括訴訟標的之特

定與爭點確認，這些屬於我國特色的部分都可能成為考試的重

點。 

四、 在考試準備上除了要理解作為程序主體之權利外，對於公正程序

請求權，當事人與法院共同協力形成程序之內容，也應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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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一、 沈冠伶（2013），〈民事醫療訴訟之鑑定程序與程序保障—最高

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 1765 號判決之評析〉，《台灣法學雜誌》，

第 223 期，頁 79-91。 

二、 沈冠伶（2007），〈摸索證明與事證蒐集開示之協力〉，《民事

證據法與武器平等原則》，頁 78-98。 
 

※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立即在線搜尋！ 
 


